
 

 

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7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北京诚志永华拟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诚志永华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诚志永华”）拟通过增资扩股、公开挂牌交易的方式

引入战略投资者(含员工持股平台）。 

本次增资扩股拟以 2020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模拟合并北京诚志永

华会计报表的基础上，对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以该评估价

值为基准，通过增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上述模拟合并会计报表及资产评估的

前提假设是：1、假设北京诚志永华在评估基准日已通过股权划转方式取得公司

全资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诚志永华”）

的 100%股权；2、假设石家庄诚志永华在评估基准日已经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全部

剥离其子公司北京诚志永昌化工有限公司及河北诚志永昌化工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通过上述模拟合并后，北京诚志永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1,000 万元，北

京诚志永华拟以此为基准募集对应持股比例或股份数不超过 5,500 万股的资金，

计划募集资金不少于 56,026.99万元（含），战略投资者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产生（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5,500万元，战略投资者实际出资额与认缴注

册资本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考虑，公司拟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购买权。本次增

资扩股完成后，北京诚志永华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000 万元增加至 16,500

万元，公司持有 66.67%股权，战略投资者（含员工持股平台）持有 33.33%股权。 

北京诚志永华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以第三方评估

机构确认的标的公司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需报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机构确认的不低于国资



 

 

管理单位备案价格的实际成交价为准。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北京诚志永华拟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战略投资者及最终交易价格存

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如最终摘牌方为关联方，公司

将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北京诚志永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诚志永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学顺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1号楼二层 A座 A208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委托加工电子产品；

委托加工机械设备；委托加工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2、模拟合并情况介绍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北京诚志永华将作为母公司，下辖石家庄诚志永华及

沧州诚志永华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上述重组，形成公司旗下的核心显示材料企业。 

上述模拟合并会计报表及资产评估的前提假设是：(1)假设北京诚志永华在



 

 

评估基准日已通过股权划转方式取得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的 100%股

权；(2)假设石家庄诚志永华在评估基准日已经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全部剥离其子

公司北京诚志永昌化工有限公司及河北诚志永昌化工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3、模拟合并后北京诚志永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诚志永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学顺  

注册资本：1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1号楼二层 A座 A208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委托加工电子产品；

委托加工机械设备；委托加工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100 

合计 11,000 100 

北京诚志永华模拟合并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摘自模拟备考报表）： 

单位：万元  

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以 2020 年 05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模拟备考报表

项目 

评估基准日 

2020年 05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001.39 125,076.09 

负债总额 41,908.88 47,217.69 

净资产 88,092.51 77,858.40 

项目 2020年 1-5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9,002.79 61,210.92 

净利润 6,604.11 13,235.32 



 

 

出具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11910 号） 

三、增资扩股的方式及定价依据 

1、增资扩股方案 

北京诚志永华拟以本次模拟合并审计报告为基础，以 2020年 5月 31日评估

机构报告为基准，实施本次增资。本次模拟合并后，北京诚志永华注册资本为

11,000 万元，本次拟募集股份比例不超过投前注册资本的 50%，即不超过 5,500

万元（股）【可包含此数】；根据本次评估报告，全部股权价值为 112,053.98

万元，按此计算，预计募集资金不少于 56,026.99 万元（含），其中：认缴注册

资本 5,500 万元，战略投资者实际出资额与认缴注册资本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考虑，公司拟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购买权。本次增资扩

股完成后，北京诚志永华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6,500

万元，公司持有 66.67%股权，战略投资者（含员工持股平台）持有 33.33%股权。 

2、增资扩股的方式 

本次增资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北京诚志永华将在完成相关

审议程序后实施挂牌转让程序。 

3、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诚志永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拟

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涉及的北京诚志永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1303 号），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05

月 31 日，同时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增资

扩股，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的预期盈利能力，体现出企业的股东

权益价值，本次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北京诚志永华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2,053.98万元，增值率为 26.58%。结合评估报告，北京

诚志永华拟募集对应持股比例或股份数不超过 5,500万股的资金，计划募集资金

不少于 56,026.99万元（含）（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5,500万元，投资者实际出

资额与认缴注册资本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北京诚志永华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以第三方评估

机构确认的标的公司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需报国资管理单位备案，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机构确认的不低于国资



 

 

管理单位备案价格的实际成交价为准。 

四、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北京诚志永华本次增资扩股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除员工持股平台外，交易

对方及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本次拟引入不超过 8家战略投资者（含员工持股

平台），上述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将重点遴选能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市场、技术、

管理、并购发展等战略协同的合作伙伴，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北京诚志永华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000 万元增加

至人民币 16,500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66.67 

2 战略投资者 5,500 33.33 

合计 16,500 100 

六、增资扩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多年来始终专注于液晶材料和精细化学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秉承清华大学 30 年液晶材料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开创液晶材料国产化

先河。为推动公司“一体两翼”的整体战略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做大做

强国产液晶及 OLED 产业，北京诚志永华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

为公司带来领先的市场、技术、渠道和品牌等战略性资源，促进公司市场开拓、

技术提升，推动销售业绩增长，优化产业布局，助力液晶产业发展。 

七、风险提示 

1、北京诚志永华本次增资扩股拟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模

拟合并北京诚志永华会计报表的基础上进行。截至目前，模拟假设前提尚未满足，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北京诚志永华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挂牌价格以第三方

评估机构确认的标的公司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获得国资管理单位备案； 

3、本次增资扩股采用公开挂牌方式，目前增资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因此本次交易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诚志永华备考审计报告； 

3、北京诚志永华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17日 


